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山东大学：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共同维护山东大学采购市场秩序，本单位郑重承诺：
1. 在参加山东大学仪器设备、家具采购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山东大学有关规定，无不良信用记录，无任何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如有违反一经查实，本单位承担相应后果。
2. 不以各种名目向采购单位、工作人员及其相关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不与采购人恶意串通。
3. 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不与关联供应商（与本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采购项目。
4. 不以虚假材料谋取成交。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5. 不以低于成本价或恶意低价竞争。
6. 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不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质疑、投诉。 
7. 成交后不得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8. 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以任何形式及手段进行违规、违纪、违法活动。
9. 主动接受、配合山东大学采购部门及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接受处罚，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参加山东大学采购活动。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